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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国家标准ＧＢ／Ｔ４２００—１９９７《高温作业分级》和ＧＢ９３５—１９８９《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

时间限值》进行了修订，并把两个标准合并为一，使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符合实际情况。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４２００—１９９７和ＧＢ９３５—１９８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４２００—１９９７和ＧＢ９３５—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有：

———按照ＧＢ／Ｔ１．１的要求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了 ＷＢＧＴ指数的表示方法。

———取消了原标准中定向辐射热的修正系数。

———规定了各地区调整劳动期限参考气候学的标准。

———对原《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标准附录Ａ中的劳动强度的确定进行了重新规定。

———取消了原《高温作业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标准中的附录Ｂ和附录Ｃ。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河新、白韶英、林英、吴丹、朱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４２００—１９８３；ＧＢ／Ｔ４２００—１９９７；

———ＧＢ９３５—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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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温 作 业 分 级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温作业环境热强度大小的分级和高温作业人员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与休息时间

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对高温作业实施职业安全卫生分级管理。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限值适用于一般室内

高温作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８１７０—１９８７　数值修约规则

ＧＢ３８６９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３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生产性热源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犺狅狋狊狅狌狉犮犲

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产生和散发热量的生产设备、产品或工件等。

３．２

工作场所　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

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的所有地点。

３．３

工作地点　狑狅狉犽狊犻狋犲

作业人员进行生产操作或为了观察生产情况需要经常或定期停留的地点。若因生产劳动需要，作

业人员在车间内不同地点进行操作，则整个车间可称为工作地点。

３．４

犠犅犌犜指数　犠犅犌犜犻狀犱犲狓

ＷＢＧＴ指数亦称为湿球黑球温度，是综合评价人体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的一个基本参量，单

位为℃。

３．５

高温作业　狑狅狉犽犻狀犺狅狋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其工作地点平均 ＷＢＧＴ指数等于或大于２５℃的作业。

３．６

接触高温作业时间　狋犺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狋犻犿犲犲狓狆狅狊犲犱犻狀犺狅狋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作业人员在一个工作日（８ｈ）内实际接触高温作业的累计时间（ｍｉｎ）。

３．７

允许持续接触热时间　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犺犲犪狋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狋犻犿犲，犃犆犎犈犜

指允许工人在热环境中连续工作的时间。

１

犌犅／犜４２００—２００８




